
廉政宣導案例1—行使偽造公文書 

壹、案情概述  

阿真擔任甲市稅務局法務課執行股稅務員，負責法院民事強制執

行事件欠稅程序中新臺幣20萬元以上大額欠稅、已移送執行案件

之一般欠稅及法院欠稅分配款之業務，詎阿真明知編號00001號已

移送執行之一般欠稅案件，名義欠稅人阿成、阿慶並未繳款，法

務課執行股不應登載上開各欠稅人繳款書，以及明知00002號為未

移送執行之一般欠稅案件，其繳款書為業務課始有權製作，法務

課執行股無權製作，暨明知法務課執行股彙總之「會辦單」，其

簽辦內容及數量必須與檢附之繳款書相符，竟為謀實際上未繳納

稅款之其本人，及不知情之阿明即乙汽車修理廠之一般欠稅款得

以抵繳，而基於公文書不實登載，及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偽造公文

書之單一故意，抽取上述納稅義務人阿香之第2筆由土地增值稅股

已開立之土地增值稅繳款書（金額為8萬元），之後為明知不實事

項登載於公文書，以及明知其無權製作未移送執行一般欠稅案件

之繳款書，而借職務上之機會偽造此類屬於公文書之繳款書，並

均持以行使之，致生損害於國家對稅務資料管理之正確性，及公

庫對於原應入庫之納稅義務人阿香土地增值稅款8萬元未實際入

庫之損害。  

貳、案例研析  

一、阿真係甲市稅務局法務課執行股稅務員，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

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屬刑法第10條第2 

項第1款所稱之公務員，其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行使偽造

公文書罪之部分，應依刑法第134 條前段：「公務員假借職務

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者，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之規定，加重其刑。  

二、阿真為達滿足未繳納稅款之其本人（阿成、阿慶之部分）與不

知情之阿明即乙汽車修理廠，金額合計6萬元之一般欠稅款，無

端獲得抵繳之目的，利用承辦上開納稅義務人阿香第2筆土地增



值稅款抵繳作業之機會，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以及行使

偽造公文書。  

參、結語  

一、阿真之犯行，已對稅務員公正、廉潔印象，及國家對稅務資料

管理正確性，暨公庫對於原應入庫之納稅義務人阿香土地增值

稅款8萬元未實際入庫，而造成損害。  

二、又公務員服務法內容乃規範公務員忠實義務、服從義務、保密

義務、保持品位義務、執行職務義務、迴避義務、善良保管義

務及不為一定行為義務等有關公務員倫理基本規範之概括性抽

象法律，故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須仍遵守公務員服務法之

規範，秉公辦理業務。  
（撰文：左鎮區公所政風室 高國浩） 

 

 

 

 

 

 

 

 

 

 

 

 

 

 

 

 

 

 

 

 

 

 



保障你我權益─淺談消費者保護法新修重點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政風室科長／法學博士 李志強 

立法院於去（104）年6 月2 日三讀通過消保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共修正27 條 

；由於修法幅度相當大，攸關每位消費者權益甚鉅。 

在今天，消費行為已經深刻融入日常生活之中，舉凡食衣住行育樂，

每樣都跟消費息息相關。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

提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我國自民國（下同）83 年即實施《消費者保

護法》（簡稱消保法），但為因應消費市場的轉變，例如：電視購物

頻道、網路購物、手機App 下載等新的消費形式，立法院於104年6 月

2 日三讀通過消保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共修正27 條（修正23 條、

刪除1 條、增訂3 條）。由於修法幅度相當大，且攸關每位消費者權

益甚鉅。有鑑於此，本文將以消費者的角度出發，歸納說明修法重點，

期能協助大家維護自身消費權益。 

攸關消費者之修法重點 

本次修法主要是為使消保法原定之定型化契約、郵購買賣及訪問買賣

等規範更加完備，並減少糾紛，加上國內近年來發生多起食安問題、

黑心商品事件，為有效保障受害消費者提起集體訴訟之權益，故參考

日本及歐盟等外國法例修法，其中與消費者密切相關者如下： 

定型化契約 

（一）修法明定企業經營者（簡稱業者）若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

者拋棄審閱權利者，無效。換言之，業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

契約前，依法應有30 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以供消費者審閱全部

條款內容，故不得在契約條款中加註消費者自願拋棄契約審閱

權之條款。 

（二）定型化契約書經消費者簽名或蓋章者，業者應給與該定型化契

約書正本，增訂此條文之目的在確使消費者保有清楚之契約書

作為憑證，避免日後舉證不易。 

（三）本次新增對於是否已向消費者明示契約內容或提供合理審閱期

間等，若遇有爭議，應由業者負舉證責任。 

（四）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



本次修法臚列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共5 項）及不得記載（計4 項）

事項，以供中央主管機關擬訂相關定型化契約範例之參考。為

落實執行，本次特增訂業者違反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應記載或

不得記載事項之行政罰。 

通訊交易及訪問交易 

（一）消保法原定之「郵購買賣」，本指業者透過型錄之寄送，使消

費者訂購商品之買賣行為，然因消費型態已包含網路交易或透

過電視購物頻道交易等方式；另考量買賣之標的物依《民法》

之規定為「財產權」，其範圍並不含服務，因用語較為狹隘，

故將此名稱修正為「通訊交易」，同時也將「訪問買賣」修正

為「訪問交易」。 

（二）為避免消費糾紛，通訊交易及訪問交易之業者於交易時，應提

供消費者充分之資訊，包括得迅速有效聯絡之通訊資料、商品

或服務之內容、對價、付款期日及方式、交付期日及方式、消

費者解除契約之期限及方式、消費申訴之受理方式等。此外還

增訂經由網際網路所為之通訊交易，若無法以書面提供消費資

訊，應以可供消費者完整查閱、儲存之電子方式為之。 

（三）為衡平業者及消費者之權益，增列但書規定，亦即通訊交易有

合理例外情事者，得不適用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7日

（俗稱猶豫期或鑑賞期）可解約之規定，並授權行政院訂定合

理例外情事。 

（四）業者於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時，未依規定提供消費者解

除契約相關資訊者，7日期間係自提供之次日起算。在此提醒，

本次增訂自猶豫期7日起算，若已超過4個月，消費者之解除權

消滅。此外，消費者於猶豫期內，已交運商品或發出書面者，

契約視為解除。 

（五）通訊交易及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在猶豫期內以書面通知解除契

約，除當事人另有個別磋商外，業者應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15 

日內取回商品。業者應於取回商品、收到消費者退回商品或解

除服務契約通知之次日起15日內，返還消費者已支付之對價。 



消費訴訟 

（一）為使更多符合資格之消費者保護團體（簡稱消保團體）能為消

費者提起團體訴訟，修正放寬其設立標準，並刪除須經消保官

同意之要件及律師不得請求報酬等規定。另就重大消費事件有

提起團體訴訟之必要時，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或行政院應儘速協

請消保團體提起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 

（二）為嚇阻不肖業者並促使其重視品質，修正提高懲罰性賠償金之

上限，如業者因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5倍以下

之懲罰性賠償金；另增訂因業者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消費者

得請求3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 

其他 

（一）基於信賴保護原則，本次增訂業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於

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以避免業者以不實廣告欺騙消費者。 

（二）另新增消保團體發表檢驗結果後，應公布檢驗相關資訊並通知

業者，使檢驗結果更昭公信，並促進企業之良性發展，但當檢

驗結果有錯誤時，消保團體亦應主動對外更正，並使相關業者

有澄清之機會。 

結語 

本次修正消保法除更貼近當今消費型態外，也使業者與消費者之間的

權利義務更加明確化。若從消費者應取得定型化契約書正本、由業者

負舉證責任以及放寬消保團體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之門檻等，都可看出

對於廣大的消費族群將是一大福音。然而，不管是業者為能永續經營，

還是消費者為了自身權益，大家都應該熟悉消保法並據以遵循，以避

免不知法而衍生糾紛，此乃保障自身權益之上策。 

 

摘錄自清流月刊 105年 1月號（雙月刊） 

 

 

 

 



我的電腦被綁架了 

◎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講師 魯明德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網路跳出的網頁在不確定安全的狀況下，不要輕易點選，

以免電腦遭到綁架。 

初為人父的小潘打算帶著剛加入家庭的新成員，去參加2016 年的

跨年活動及迎日出，正利用晚上小孩睡著安排行程之際，突然看到電

腦螢幕上出現一個對話框，告訴他中獎了，可以獲得跨年免費住宿券，

正在規劃跨年行程的小潘，心想剛好用得上，於是就點進去看看。 

點進網頁之後，不幸的事情發生了，系統告訴他電腦已經被綁架，

要付500 美元的贖金才能獲釋，小潘不信邪地試著重開機，發現這一

切都是無謂地掙扎，原來整個硬碟都已被加密鎖死了，必須要付贖金

才能拿得到解密金鑰。本來他還慶幸有在網路空間備份資料，沒想到

連網路空間的資料也都一起被加密綁架了，事情演變至此，小潘頓時

像是被五雷轟頂般，完全不知所措！ 

在這個月的師生下午茶約會中，小潘就以自己的慘痛的經驗向與會

者分享，這時才發現很多人也有類似的經驗；根據媒體報導，從2015 年

9 月以來，全臺已有上萬臺電腦受害，歹徒利用2048 位元的RSA 加密

技術，將目標電腦的硬碟加密，如果沒有金鑰就無法破解。 

司馬特老師並補充說明，趨勢科技公司的2016 年資安預測報告中

指出：2016 年的網路勒索事件將更加頻繁，流動惡意程式的數量到

2016 年底將成長至2 萬個，隨著行動裝置的普及、物聯網應用的成

熟，行動支付可能成為下一個被攻擊的目標。 

一聽到行動裝置，小潘隨即想到目前公司有很多人都用手機或平板

上網，公司好像也不反對員工用自己的筆記型電腦或行動裝置連網，

當個人的電腦或行動裝置萬一被綁架，不就連累到公司的網路嗎？ 

司馬特老師接著說，由於行動通訊及行動裝置的普及，現在幾乎人

人手上都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很多公司也都讓員工自己的設備

連上公司的網路，這雖然可以提升員工的工作效率，但也增加資訊安



全上的風險。 

趨勢科技在2015 年第二季的資安威脅報告中提到：在Android 平

臺上的惡意程式和高風險應用程式，到2015 年6 月已有700 萬個，當

公司只看到讓員工用自己的設備上班的便利性，以及可以減少公司採

購設備的成本時，無形的資安風險也就隨之而起。另有專家指出，企

業資訊的數位化引起駭客的興趣，尤其是雲端、行動運算，甚至於物

聯網的興起後，資訊系統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峻，可以預期的是未來這

類的網路犯罪行為，將更層出不窮。 

小潘聽到這裡又提出疑問，雲端運算、物聯網等都是不可阻擋的趨

勢，未來我們應該要如何防止？ 

司馬特老師指出，當企業選擇雲端方案後，無可避免就會面臨到資

訊安全的問題，未來資訊安全面對的可能不再是單一駭客的侵犯，而

是一波波不同駭客團隊的攻擊，而且可能是一年365 天，每天都會面

臨被攻擊的威脅。 

企業在面對外部攻擊時，除了靠防毒軟體、防火牆這類軟體的防護

外，其實內部的教育訓練及管理作為也是很重要的；在教育訓練上，

要時時教育員工，不要隨便開啟來路不明的信件，也不要輕易相信網

站給的訊息而開啟不明網站，以減少電腦被綁架的機會；其次，在企

業內部資訊安全管理上，應該利用流量監控、大數據分析等方法，找

出異常行為，提早發現可能的被攻擊點，及早做好防護，預防風險發

生。系統中的資料除了每日備份外，最好還要做到異地備援，以防萬

一本地機房淪陷時，還有另外的機房可以讓系統正常運作。 

經過這一次的事件，讓小潘深刻了解到資訊安全的重要，也相信天

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網路跳出的網頁在不確定安全的狀況下，不要輕

易點選，以免電腦再次遭到綁架；這次的師生下午茶約會，就在華燈

初上，伴隨著咖啡香中進入尾聲。 

摘錄自清流月刊105年1月號（雙月刊） 

 



【反詐騙宣導】 

 


